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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7

28

29

30

31

32

33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经济开发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
支行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三联市政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竞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东阳木雕集团有限公司

东阳市裕霖木雕家具有限公司

东阳市博时缝纫配件制造厂

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磊建设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8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6767521232201400012

6767521232201400023

6767521232201400024

XC67675211314020

XC67675211314024

XC67675211314031

XC67675211314032

XC67675211314066

XC67632711313034

XC67632711313035

XC67632711313036

XC67632711313037

XC67636011314002

XC67636011314003

XT67634411314007

XT67634411314013

67632712322014000042

67632712322014000042-2

67632712322014000055

67632712322014000061

67632712322014000068

676346123213033 67634612322014028

676346123213043

676346123213046 67634612322014038

67634612322014014

67634612322014019

67634612322014027

67634612322014029

本金

26456300.00

8043700.00

16996887.80

3196312.66

7000000.00

7000000.00

6200000.00

6400000.00

4960000.00

5000000.00

6000000.00

5000000.00

2699863.09

1100000.00

3000000.00

400000.00

5677906.95

4550000.00

7000000.00

25000000.00

2750000.00

22000000.00

8000000.00

18000000.00

20000000.00

12000000.00

5000000.00

9800000.00

欠息

1603199.56

439421.37

871362.86

184372.80

380977.14

370530.41

326890.45

266916.14

376538.55

379575.16

455490.18

379575.16

198039.34

75027.38

164152.54

19655.85

233648.68

186659.39

265305.03

808413.06

92524.92

1973943.84

797674.40

1209949.19

927790.86

839875.11

327666.49

642226.27

担保人

浙江新黄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马文生、楼娟珍、马进军、楼阳辉、蔡玲莉

浙江新黄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永盛集团有限公司、马文生、楼娟珍、马进军、楼阳辉、蔡玲莉

浙江竞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东阳木雕集团有限公司、杜志正、金苏杭

东阳市裕霖木雕家具有限公司、朱克佳、胡江英

斯海燕、周乐群、傅锦、徐春芳、邢方红、吴秀兰

通辽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蔡世民、周当、黄忠良、刘俊平、金晓华、包剑、陈红燕、陈运忠、何倩倩、王良忠、陈菊兰、陈松云、俞昕、金晓红

陈运忠、包剑、王良忠、蔡世民、周当、黄忠良、刘俊平、金晓华、陈红燕、何倩倩、陈菊兰、陈松云、俞昕、金晓红

宁国市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蔡世民、周当、黄忠良、刘俊平、金晓华、金晓、陈松云、俞昕、金晓红

陈松云、俞昕、浙江元力建设有限公司、周当、刘俊平、黄忠良、蔡世民、金晓华、金晓红

周当、蔡世民、刘俊平、金晓华、周仁豪、张国新、金晓、黄忠良、陈松云、俞昕、金晓红

中磊建设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卢竹生、周少华、卢均磊

中磊建设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六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卢竹生、周少华、卢均磊

卢竹生、周少华、卢均磊、浙江金典实业有限公司、中磊建设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六石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东阳市腾安实业有限公司、卢竹生、周少华、卢均磊、浙江金典实业有限公司、中磊建设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六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8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法院公告
2016年1月21日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57号
董成海、董小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东宁东上源

五金建材经营部与被告董成海、董小海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曼红、张新春组成合议庭审理，并
定于2016年4月12日8：45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423号

王磊、何培玉：本院受理原告郁满军为与被告王磊、
何培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42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575号

陈美君：本院受理原告时波诉被告陈美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民事
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3时4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00号

龚德林：本院受理原告乐菊娥诉你与张祥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67号

倪松华：本院受理原告严金花诉被告倪松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甬鄞邱商初字第2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68号

倪松华：本院受理原告俞江伟诉被告倪松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甬鄞邱商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66号

倪松华：本院受理原告俞小君诉被告倪松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甬鄞邱商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83号

徐国成：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雄宇电机配
件厂与被告徐国成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335号

周国成：本院受理原告杨灿与被告周国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10：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00号

俞志大：本院受理原告钱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
姜商初字第2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俞志大
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借款100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950元，均由被
告俞志大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388号

王国君、陈建女：本院已受理原告黄尧芬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5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106号

朱正根：本院受理原告叶利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限被告朱正根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借款430718
元，并以43071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5年5月8日起至被告实际还
款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8536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186元，均由被告朱正根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余泗商初字第692-2号

吴德安、潘娟芬、罗利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泗门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余泗商初字第69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吴德安、潘娟芬归
还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泗门支行借
款本金299634.61元，支付算至2014年4月1日止的利息
1479.60元，赔偿律师代理费9600元并支付从2014年4
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的利
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履行；二、
被告罗利央对上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罗利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吴德安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961元，由被告吴德安、潘娟芬、罗
利央共同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
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858号

毛英萍、宁波路通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张剑东诉被告毛英萍、宁波路通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
月26日8：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765号

范红学、方肖燕、俞连高：本院受理原告姚英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裁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9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东民初字第467号

应敏：本院受理原告薛芳园诉被告应敏离婚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它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
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镇商初字第408号

刘良锡：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康翔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良锡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镇商初字第40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杭州临安衡远电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宁波和
富塑胶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甬镇商外初字
第1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第2160-1号

宁海县鑫川塑业有限公司、金兴田、方瑞捧、俞官万：
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诉宁
海县鑫川塑业有限公司、金兴田、方瑞捧、俞官万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余商初字
第216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39号

宁波越力高强度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余姚市洪昌木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越力高强度
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公司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81民初439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
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8：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丈
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泗商初字第1180-1号

宁波市鄞州双燕制衣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皮胜
泰印染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
等。原告诉请法院判令：1、被告即时偿付加工款
57111.40元及该价款自2014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时间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泗门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催字第61-2号
本院于2015年10月9日受理了申请人余姚市宏阳建

设有限公司的申请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中国银行余
姚分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1040005226624387
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宁波大叶园林科技有限
公司、收款人余姚市宏阳建设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9
月30日、付款日期2015年12月30日）壹份，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1
月15日作出（2015）甬余催字第6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余姚市宏阳建设
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催字第51-2号

本院于2015年8月12日受理了申请人常熟市永利
五金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00005126101568号（票面金额为20000元、出票人宁
波宝丰工量具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宝捷五金塑料
厂、票据到期日2015年12月15日）壹份，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
1月15日作出（2015）甬余催字第5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常熟市永利
五金贸易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催字第62-2号

本院于2015年10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亚太森博
（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00005124428601号（票面金额为212377元、出票人
宁波永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良虹印务有
限公司、票据到期日2015年6月25日）壹份，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
年1月15日作出（2015）甬余催字第62号民事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亚太森博
（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3423号

陈惠、吴小琴、黄仁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342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446号

袁林华、绍兴县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4月14日上午9：
20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334号

绍兴县烨轩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超铖纸业有限
公司、曹燕燕、施招琴、杜建生、施建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4月14日上午9：00在
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字第3458号

绍兴县丰瑞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格尔蓝贸易有限
公司、李永华、沈建文、曾兵远：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
合作银行与被告绍兴县丰瑞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格尔
蓝贸易有限公司、李永华、沈建文、曾兵远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绍越商字第345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617号

浙江振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何越楚、何政岳、何俐
华、何越秀：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

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2日
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618号

浙江振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何越楚、何政岳、何俐
华：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2日上午9：
1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619号

浙江振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何越楚、何政岳、何俐
华：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2日上午9：
2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08号

姚永标、姚五六、绍兴市旭盛园林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汤关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2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
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444号

袁林娟、绍兴县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2日上午9：30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445号

冯思潮、绍兴县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12日上午9：4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量初字第5446号

袁林华、绍兴县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4月14日上午9：
20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量初字第5334号

绍兴县烨轩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超越铖纸业有
限公司、曹燕燕、施招琴、杜建生、施建明：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4月14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